
连国税发〔2017〕17号

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全国税务系统
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国家税务局，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市区各税务分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全国税务系统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7〕20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补充以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总体要求
市局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票证中心、办公室、政策法规处、货物和劳务税处、所得税处、收入核算处、征管处、稽查局、纳税服务处、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大企业和国际税收管理处等相关处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税收执法大督察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票证中心，市局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在市局税收执法大督察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

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分四个阶段，自查阶段由相关责任处室、稽查局牵头，应结合我市国税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督察工作要点，细化督察指标，下发督察疑点数据；重点抽查阶段由市局票证中心牵头，联合相关处室、稽查局等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抽查单位不少于2个；各县（区）局、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市区各税务分局等单位具体负责落实。各单位应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方式方法上要创新方式，提高效率，对发现问题要边自查边纠错，严肃问责。 

二、工作步骤 

1.自查阶段。在2017年3月1日至3月31日，对所属期为2016年的6项督察内容开展自查，包括近期审计署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自查面要达到100%。

2.重点抽查阶段。2017年4月20日前，抽查内容为各单位自查情况以及2017年以来贯彻落实大督察内容情况。

3.整改落实阶段。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单位应坚持边查边改的原则，积极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建立整改台账，跟踪整改动态，督促整改落实，确保自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4.总结通报阶段。各单位要注重抓进度、抓典型，及时上报督察情况，市局将对各单位大督察情况进行通报，分析存在问题，推广经验做法。

三、督察内容 

大督察内容主要围绕《通知》规定的各级税务机关落实“四个坚决”情况、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内外部门监督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六个方面开展，各单位应按职责分工，结合我市国税工作实际，结合网上巡察工作一并开展。各处室、稽查局制定督察工作要点、细化督察指标、下发督察疑点数据，应于3月9日前完成，同时报票证中心，电子数据上传至市局FTP“/票证中心/UP/2017年税收执法大督察/各部门细化指标”。

四、其他事项

1、各单位应于4月1日前报送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报告、税收执法大督察报表（报表格式见附件）；4县（区）局和市局稽查局于4月1日前报送1个代表性案例（案例格式另行下发）；大督察开展期间，相关责任处室、稽查局每周四下午要向市局票证中心报送大督察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应反映本单位大督察工作特色或成效。各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严格把关报送材料的质量，工作开展情况及资料质量等方面，将作为绩效考核的内容。
上述材料均要求报送电子版，上传至市局 FTP“/票证中心/UP/2017年税收执法大督察”文件夹
2、各单位应结合大督察开展情况，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适时开展对外宣传。

3、各单位应确定一名业务骨干作为大督察工作联系人，负责联络相关事项。联络人姓名、电话上传至 FTP“/票证中心/UP/2017年税收执法大督察/大督察联系人”。

附件：1.2017年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基本情况表

        2.2017年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内容分工与时间进度安排表

        3.2017年税收执法大督察发现问题情况表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全国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的通知

        5.2017年连云港市国税局税收执法大督察任务
分解表

        6.江苏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全国税务系统税收执法大督察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

                                 2017年3月3日

（联系人：票证中心 王林 电话：0518-85520930）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票证中心承办       办公室 2017年3月3日印发  
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文件








- 4 -
- 5 -

